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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主計總處
會 計 決 算 處

中央政府普通基金普通公務會計制度

第 1~3、5~10章之介紹

2

報告大綱

推動新會計制度之目的及預期效益

中央政府普通基金普通公務會計制度（以下簡

稱普會制度）第 1~3、5~10章之重點介紹

建置新制度專區

未來努力重點

結語



壹、推動新會計制度之目的
及預期效益

4

推動新會計制度之目的

與 國 際 接 軌

增進會計報表有用性

符合現代化政府會計理論

提升政府財務行政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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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新會計制度之預期效益

改採基金觀點之會計個體，符合預算法規定及
世界潮流

以基金觀點為報導

基礎，提供不同基

金資源管理與運用

之成效，符合歐美

等先進國家採用基

金制度有效管理公

共財政之潮流，並

符合預算法第4條

規定。

以機關組織觀點

為基礎，強調預

算執行績效之報

導。

新 制現 制

6

科      目 金額 科      目 金額 

資   產  負   債  

國庫結存 
各機關結存 
應收歲入款 
應收歲入保留款 

： 

 

應付歲出款 
應付歲出保留款 
保管款 

： 
 
 
 

餘  絀 
歲計餘絀 
以前年度累計餘絀 
 
 
 
 

 

合   計  合   計  
 

會計報告國際化及現代化

現制 新制

◎國際化程度為國家競爭力評比之重要項目之一，新制會計報告之名稱、格
式、會計科目及會計處理均能與國際接軌，可有效提升我國之財政透明度。

平衡表

科      目 金額 科      目 金額 

資   產  負   債  

流動資產 
  現金 

應收款項 
： 

 

流動負債 
應付款項 
應付保管款 

： 
 
 
 
基金餘額 

已提列準備之基金餘額 
   支出保留數準備 

： 
未提列準備之基金餘額 
   累積餘絀 

： 

 

合   計  合   計  

基金平衡表

推動新會計制度之預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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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支庫款 2.保留庫款

3.預計納庫數 4.歲入納庫數

5.應納庫款 6.應領經費

7.預領經費 8.預納庫款

9.待納庫款

10.經費賸餘－待納庫款

11.收回以前年度納庫款

12.退還以前年度歲入款

國庫往來－收項

國庫往來－付項

國庫往來－其他

◎簡化現行不易瞭解之庫款科目，改為普遍易懂之國庫往來科目。

新 制現 制

推動新會計制度之預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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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當表達財務資訊，以增進會計報表有用性

總預算 特別預算 營業基金 非營業基金 其他基金

資     產
  流動資產 12,197       15         66,245           5,262        83,719      
  非流動資產 36,348       135,657         19,450      191,455    
  買匯及放款 42,868           42,868      
  長期投資等 45,376           5,875        51,251      
  固定資產 36,340       41,927           12,543      90,810      
  遞耗資產 87                   87              
  無形資產 90                   19              109            
  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8                 5,309             1,013        4,237  10,567      
合    計 84,893       15         337,559         44,162      4,237  470,866    

科    目
普通基金 特種基金

合計

中央政府普通基金及特種基金綜合平衡表 單位：億元

固定資產帳面價值=
原始成本－累計折舊

資產、負債科目：
應收其他基金款
應付其他基金款

收支科目：
來自其他基金移轉
移轉予其他基金

按各營業基金之
(資產－負債＝業主權益) 
X  政府持股比率

現制 新制

◎現行整體財務報表存有對各基金間之相互活動未予減列重複部分、營業基金之
資產等未按政府持股比率折算、普通基金固定資產未予提列折舊等問題，新制
度實施後，將進行重複部分之沖銷及資產價值之重新調整，可真實與完整表達
政府財務狀況及營運結果，增進會計報表有用性。

推動新會計制度之預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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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收支作業全面ｅ化，提升政府財務行政效率

業務（經辦）單位

新

制

會計單位

電腦系統
點選交易事項登載

受款人等資料

新GBA系統

審核已登載資料無誤後，

自動轉製傳票

現

制

1. 人工填寫
經費動支單(含寫報支

事由、金額及受款人等)   

2.                           電腦系統
登載報支事由、金額

及受款人等

GBA系統

再次登載

1.報支事由、金額、受款人
2.傳票借貸科目等資料

3.列印傳票

1.現行採人工報支及傳簽審核作業，程序
較繁瑣且容易發生錯誤，致延長公款支
付時間。採行新GBA系統後，將由業務
單位於發生交易時即時登載，可免除資
料重複登打並縮短付款時間。

2.新GBA系統以業務單位之角度，設
計操作介面，並建置淺顯易懂及生
活化的支用用途，化繁為簡，適應
各業務單位之報支習慣。

推動新會計制度之預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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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進財務行政之內部控制效能
（機 關 名 稱） 

原始憑證黏存單 
承辦單位：     

表單單號：(自動產生)  黏貼單據共   張 

預算科目：(自動產生) 

金 額：(自動產生) 
案由：(自動產生) 

經 辦 人 驗 收 人 複 核 人 承 辦 單 位 主 管

 

 

 

   

表單流程:  

經辦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出納單位(姓名,月:日:分) 

        使用單位    財管單位     
 

…….…...….黏…………………………….貼……………………………線………..………. 

 

（購置財產） 

新GBA系統可自
動產生表單單號

與條碼，俾於經

費傳簽過程中做

自動化管理，除

可降低人工作業

之錯誤率外，並

可加速資訊流通

及回饋，有效增

進財務行政之內

部控制效能。

推動新會計制度之預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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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預算支用控制，嚴密財產管理
預算支用由業管單位開始控管，再由相關管理或審核單位複核，以確保
預算控管精確。又採購財產支付價款時，同時登載動支經費及財產增加
資料，使支用公款及取得財產可緊密結合，不致產生漏列財產帳情事，
並增進財產管理效能。

新GBA系統
同時登打
動支經費及
財產增加資料

系統自動開立
付款憑單及
財產類傳票

新 制現 制
業
務
單
位

人工填寫
或登打
動支經費

資料

會
計
單
位

登打動支
經費及
開立付款
憑單資料

登打財產
增加及開
立財產統
制帳傳票

GBA系統（登打） GBA系統（登打）

目前
會有
漏處理
情況

人工填寫
或登打

財產增加
資料

嚴密
財產
管理

推動新會計制度之預期效益

貳、普會制度第 1~3、5~10章
之重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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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總則

會計基礎採用修正權責發生基礎。（準2）
會計基礎：係指交易或事件所產生之效果，亦即收入

（或收益）及支出（或費損）認列之時點。

衡量焦點採用當期財務資源流量。但為衡量跨期間公

平性，必要時，亦可採全部財務資源流量為衡量焦

點。（準2 ）
衡量焦點：係指報導政府會計個體之財務績效及狀況

時，應該表達之項目。

應配合年度會計報告之編製需要，提供必要之資料。
（準5）
普通基金會計架構圖

14

應符合權責發生基礎條件，另：

–收入尚應具可用性始予認列。

–支出之認列，則有下列例外：
1.採購材料或物料，可在購買時或使用時擇一認列為支出。

2.預付跨年度之款項，若於支付時，已全數認列為支出，會
計期間終了時，得不認列預付款項。

3.長期負債之利息於給付時認列，會計期間終了不認列應付
利息。

4.退休金等給付，應分別於給付日或提撥日認列為支出，會
計期間終了不認列應付款項。

新制

修 正

權 責

發 生

基 礎

收益之認列：在可衡量之情況下，必須符合已賺得與
已實現（或可實現）兩條件。

費損之認列：費損應與其相關之收益在同一會計期間
認列。但收益與費損無直接因果關係時，費損應在資
產已消耗、減損或負債已增加時認列。

現制

權 責

發 生

基 礎

準則公報#2 政府會計衡量焦點及會計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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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焦點之意涵

基金平衡表中列示之資產，係
指全部資產；負債，則包含全
部負債 。

著重衡量一基金於存續期間獲
得之一切經濟資源，是否足以
支付此期間所產生之經濟資源
義務。強調營運績效。

經濟

資源

流量

平衡表中列示之資產，係指現
金與可立即產生現金收入之其
他資產，但不包括無法變現之
資本資產、預付款項及材料或
物料等；負債，係指與取得資
本資產無關之全部負債。

著重衡量一基金在一特定期間
內可立即變現之財務資源，是
否足以支應與取得固定性資產
無關之全部負債。強調跨期間
公平。

全部
財務
資源
流量

係由營運資金之觀點作報導，
平衡表列示之資產、負債，不
包括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資
產、負債間之差額，為可供支
用之金額。

著重衡量一基金在一期間內所
獲得之財務資源，是否足以支
付此期間所產生之財務資源義
務。強調資源之流動性與預算
遵循責任。

當期
財務
資源
流量

平衡表內容報表衡量重點

準則公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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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財務資源衡量焦點之處理

基金類型 衡量焦點 

政事型基金
（公共理財， 

  量出為入） 

當期財務資源 

資產：流動資產 
（不包括資本資產）

負債：流動負債 
（不包括長期負債）

業權型基金 
（私經濟理財， 

量入為出） 

經濟資源 

資產：所有資產 
負債：所有負債 

 

普通公務帳  

一、購買固定資產

一般性支出 100
現金     100

二、舉借長期負債 

現金 300 
其他財務來源 300 

普通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帳 

一、登載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  100 
淨資產   100

二、登載長期負債 

淨資產  300 
長期負債  300 

準則公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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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62負債及基金餘額
合 計

6,285累計餘絀

6,285基 金 餘 額

33,964 長期負債

8,513流動負債

42,477負 債

48,762 資 產 合 計

7其他資產

38,968 固定資產

9,787流動資產

48,762 資 產

採當期財務資源流量 採經濟資源流量

9,794負 債 及 餘 絀
合 計

1,281累計餘 絀

1,281餘 絀

-長期負債

8,513流動負債

8,513負 債

9,794資 產 合 計

7其他資產

-固定資產

9,787流動資產

9,794資 產

準則公報#2 衡量焦點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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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通
基
金
會
計

普通公務會計

特種公務會計

公務歲計會計

公務出納會計

公務財物會計

彙編

普通資本
資產會計

普通長期
負債會計

長
期
負
債
帳
會
計

普
通
資
本
資
產
及

國庫出納會計

徵課會計

國有財產會計

公共債務會計

表對帳
關係

表隸屬
關係

普通基金會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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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簿記組織系統圖

彙計

普通公務帳 普通資本資產及長期負債帳

年度會計報告會計月報

年度會計報告

年度會計報告

政府年度總會計報告

彙計

彙入

公

務

機

關

關機管主

金基通普

計會總

原始憑證

記帳憑證

會計簿籍

原始憑證

記帳憑證

會計簿籍

20

政府會計報告之編製

政府整體財務報表，包括整體淨資產表及營
運表，均採用經濟資源之衡量焦點及權責發
生之會計基礎作報導。

政府整體財務報表，由基金基礎財務報表調
整彙編而成。編製時，應將基金基礎財務報
表之衡量焦點及會計基礎，調整轉換成與整
體財務報表一致。基金間之內部活動金額，
亦應加以沖銷或作重分類處理。

準則公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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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財務報表基金基礎財務報表 調 整 轉 換

政

事

型

基

金

普通基金

特別收入基金

資本計畫基金

債務基金

一、調整為經濟資源衡量焦點：

（一）以前年度之資本資產及長期負
債，轉列入淨資產表。

（二）本年度購置資本資產由一般支
出改列資產。舉借長債由其他
財務來源改列為負債。

（三）調整處理出售資產損益、提
前償債損益、折舊等事項。

二、調整為權責發生基礎：

（一）遞延收入改列為收入。
（二）應付利息之估列。
三、沖銷基金間內部活動影響數。

整
體
淨
資
產
表

整
體
營
運
表

整
體
財
務
報
表
︵
經
濟
資
源
衡
量
焦
點
、
權
責
發
生
基
礎
︶

作業基金

營業基金

沖銷基金間內部活動影響數

將普通基金帳列增資國營事業資本及
盈餘繳庫等減除。再按政府持股比例
認列投資權益及投資利益。 43

準則公報#5 政府會計報告之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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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會計報告

會計報告係為提供有用資訊，以供報表使用者，

對政府有限資源作最佳配置，以及評估政府公開

報導、施政績效及財務遵循之責任與是否達成跨

期間公平性之目標。 （觀3、觀2）

政府會計報告以基金觀點為基礎設計，但各機關

編製會計報告以組織觀點作報導，上開報表並得

視需要轉換為計畫觀點或預算觀點之會計報告。
（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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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會計資訊之表達與揭露

政府會計資訊之表達與揭露，旨在達成政府
會計報告之目的，包括提供有用資訊，以供
資源決策者對有限資源作最佳配置，及評估
政府對公開報導、施政績效及財務遵循之責
任。

觀念公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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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會計報告之目的觀念公報#2

評估政府相關責任

公開報導責任 施政績效責任 財務遵循責任

施
政
資
源
籌
措
及
運
用
過
程
與
結
果
之
資
訊

政
府
財
務
狀
況
之
資
訊

年
度
收
入
與
支
出
及
其
對
財
務
狀
況
之
影
響

施
政
成
果
及
其
有
關
成
本
與
效
益
之
資
訊

現
有
財
務
狀
況
所
能
支
應
服
務
水
準
之
資
訊

能
否
繼
續
支
應
未
來
服
務
及
對
未
來
資
源
需
求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令
及
契
約
之
規
定

當
年
度
收
入
是
否
足
以
支
應
當
年
度
支
出

債
務
舉
借
情
形
及
未
來
償
付
到
期
債
務
能
力

是
否
符
合
法
定
預
算
及
其
執
行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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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公報#1 政府會計範圍及個體

指從管理資源及負責營運
觀點，將不同型態組織及
其所屬部門之資訊予以個
別或加以合併報導之個體
。

指從管理資源及負責營運
觀點，將不同型態組織及
其所屬部門之資訊予以個
別或加以合併報導之個體
。

組織觀點之報告個體組織觀點之報告個體

指從不同支出目的劃分財
務資源與運用觀點，將一
系列財務獨立之個別基金
帳戶予以個別報導之個體
。

指從不同支出目的劃分財
務資源與運用觀點，將一
系列財務獨立之個別基金
帳戶予以個別報導之個體
。

基金觀點之報告個體基金觀點之報告個體

指從預算法案審查與執行
觀點，將一系列表達特定
收支預算帳戶予以個別或
加以綜合報導之個體。

指從預算法案審查與執行
觀點，將一系列表達特定
收支預算帳戶予以個別或
加以綜合報導之個體。

預算觀點之報告個體預算觀點之報告個體

指從衡量施政活動績效觀
點，將一系列表達特定施
政效果之個案計畫或活動
之資訊予以個別或加以綜
合報導之個體。

指從衡量施政活動績效觀
點，將一系列表達特定施
政效果之個案計畫或活動
之資訊予以個別或加以綜
合報導之個體。

計畫觀點之報告個體計畫觀點之報告個體

26

觀念公報#1 政府會計範圍及個體

基金觀點
財務報表

計畫觀點
財務報表

組織觀點
財務報表

預算觀點
財務報表

(需要時)

(需要時)

(需要時)

(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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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報告種類及格式
定期對外之會計報告，為會計月報及年度會計報告。

各機關另應按月編製管理用會計報告。

本制度未規範之會計報告，得視實際需要設計編製
之。

各機關各月份預算執行有關之表件，應列入會計月報
編送。半年度及全年度預算執行結果之表件，另依中
央政府總預算半年結算報告編製要點、中央政府總決
算編製要點規定，編製半年結算報告及決算報告。

會計月報 半年結算報告 決算報告

管理用會計報告 年度會計報告

第3章 會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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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報告種類及格式（附件1、附件2）

封面、目次
歲入、歲出預算執行表
以前年度歲入、歲出轉入數
執行表
歲出用途別科目綜計表
平衡表
國庫往來調節表
專戶存款調節表
債務主管機關應加編債務舉借
及償還預算執行表與以前年度
債務舉借及償還轉入數執行表

封面、目次
基金平衡表
收入及支出累計表
普通資本資產帳平衡表
普通資本資產及其增減變動表
附屬表
預算與會計科目分類對照表
收入及支出預算執行表－實
際與預算比較

舉借債務機關及資本租賃機關應另
加編普通長期負債帳平衡表、普
通長期負債及其增減變動表

管理用會計報告之內容機關會計月報內容

第3章 會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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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報告種類及格式（附件3）
機關年度會計報告之內容

封面、封底及目次

管理者討論與分析

基本財務報表：
– 收入及支出累計表

– 基金平衡表

普通資本資產帳報表
– 普通資本資產帳平衡表

– 普通資本資產及其增減變動總表

– （舉借債務及資本租賃機關應加編普通長期負債帳平衡表、
普通長期負債及其增減變動總表）

附屬表：收入（支出）實現數與國庫往來差額調節表、預算與
會計科目分類對照表、收入及支出預算執行表－實際與預算比較

其他補充資訊

第3章 會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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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報告種類及格式

主管年度會計報告之內容（對所屬機關之年度會

計報告，應加以彙編）

封面、封底及目次

管理者討論與分析

收入及支出累計表

基金平衡表

附屬表：收入及支出預算執行表－實際與預算比較

其他補充資訊

第3章 會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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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報告編送期限、對象及份數

年度會計報告：應送各該上級主管機關、審計機關、財
政部各1份及中央主計機關2份，主管年度會計報告送審
計機關及中央主計機關各1份，普通基金年度會計報告
送審計機關1份。上開年度會計報告之編送期限，比照
中央政府總決算編製要點規定之各類決算辦理。

會計月報：應於次月12日前以遞送單送達各該上級主管
機關、審計機關、財政部各1份及中央主計機關2份，但
12月份會計報告依中央政府總決算編製要點規定編送。

各機關按月編製之管理用會計報告，應以遞送單送中央
主計機關參考，其編送期限比照會計月報之規定辦理。

第3章 會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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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會計簿籍

會計簿籍種類

會
計
簿
籍

帳簿

備查簿

序時帳簿

分類帳簿

明細分類帳簿

總分類帳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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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簿籍種類-普通公務帳簿籍

資產、負債、資力、負擔、基金
餘額明細分類帳

以前年度收入、支出明細分類帳

序時帳簿 日記簿

分類帳簿

總分類帳簿

明細分類帳簿 收入、支出明細分類帳

支出預算控制備查簿

備查簿
其他備查簿（視需要設置之）

普
通
公
務
帳
簿
籍

第5章 會計簿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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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簿籍種類-普通資本資產帳簿籍

序時帳簿

分類帳簿

普
通
資
本
資
產
帳
簿
籍

普通資本資產日記簿

普通資本資產總分類帳簿

凡有舉借債務及資本租賃之機關除上述帳簿外，應另增
設普通長期負債日記簿、普通長期負債總分類帳、普通
長期負債明細分類帳。

普通資本資產明細分類帳簿

第5章 會計簿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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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會計憑證

會計憑證種類

會
計
憑
證

原始憑證

記帳憑證

外來憑證

對外憑證

內部憑證

收入傳票

支出傳票

轉帳傳票

實施集中支付制度者，
支出、轉帳傳票，得應
事實需要，分別以付款
憑單與轉帳憑單替代，
其格式依國庫集中支付
作業要點之規定辦理。

涉及現金收付之記帳憑證，應送出納管理單位執行收付、登
載後，以收付實現之日期，分別填入記帳憑證，送回會計單
位。

36

第7章 會計事務處理程序

會計事務之處理，除根據本制度規定者外，

應依中央主計機關訂定之政府會計共同規範

有關規定辦理。

亦即會計事務之處理，應優先依本制度之規定，

本制度未規定者，應依會計法及政府會計觀念公

報、政府會計準則公報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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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事務之處理，應按實記載，各科目間不得
互相抵銷，僅列示其淨額，但有法定抵銷權者
或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各科目間不得互相抵銷，僅列示其淨額者，如：
驗收結算金額100元，廠商逾期違約罰款10元，則
支出為100元，收入為10元，而不得以其淨額90元
為「支出金額」。

亦即有關有法定抵銷權者或另有規定者，得互相
抵銷，如
普會制度第67頁普通資本資產帳平衡表(註)：「普通資本
資產各科目(除土地、非消耗性收藏品及傳承資產外)列
數，為扣除累計折舊後之淨額」。

第7章 會計事務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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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有關有法定抵銷權者或另有規定者，得互相抵
銷，如：（續）

當報廢有相關報廢成本（如拆除費）及出售殘值時，應按
出售殘值超過報廢成本之淨額，列為其他財務來源，若有
不足，則列為一般性支出 。（準6）
出售報廢資產或廢料有相關支出時，其收入應先予沖銷支
出，借記國庫往來－付項，貸記一般性支出科目，但收支
於不同年度發生者，則借記國庫往來－收項，貸記前期餘
絀調整數科目。至出售收入有超過報廢支出之部分，應借
記國庫往來－收項，貸記其他財務來源科目。 （普會制度
第101頁註45）
依上述規定，如報廢財產發生運費60元及出售殘值90元
時，則以其淨額認列「其他財務來源」30元，若出售殘值
僅10元 ，則以其淨額認列「一般性支出」50元。

第7章 會計事務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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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控制預算之執行，各機關於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
即以資力及負擔等預算控制科目，記載預算之核定、
分配及執行控制事項，俾隨時掌握預算執行情形。會

計年度終了時，應將預算控制科目予以結清。
普通基金支出預算執行，應於發生契約責任時，按未來須
支付金額，先行作預算保留紀錄，以確保支付責任之履
行，並於實際支付或發生應付款項時再予全部或部分沖
銷。（準9）
會計年度終了時，普通基金之預算控制科目應予結清。有
關經核准轉入下年度繼續執行之支出預算保留部分，應列
為基金餘額之限制用途處理。（準9）
轉入本年度繼續執行之預算保留數，仍應作預算控制，有
關支出預算保留部分，並應於年度開始解除基金餘額之限
制用途。（準9）

第7章 會計事務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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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控制之例示： (單位：萬元)

1/1預算核定公布：借：本期餘絀 100；貸：預計一般性支出100

5/1簽辦擬動支100：登入預算控制備查簿(會簽數100)，無分錄

6/1簽約95：借：支出保留數95

貸：支出保留數準備95（負擔科目）

9/1預算分配100：借：預計一般性支出100 

貸：一般性支出分配數100

10/1支付50：借：支出保留數準備50；貸：支出保留數50

借：一般性支出50；貸：國庫往來-付項50

12/31預算控制科目結清：借：一般性支出分配數100

貸：本期餘絀100

12/31列為基金餘額之限制用途-餘45依約辦理保留：

借：累積餘絀45；貸：支出保留數45

(「支出保留數準備」由負擔科目重分類為準備科目）

第7章 會計事務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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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收入、支出平時採現金基礎記載者，俟會計年
度終了時，應依修正權責發生基礎予以調整。

第7章 會計事務處理程序

年終調整之例示：

土地租金，平時於收到現金時，認列收入，年終認

列應收款項100元，則將預估次年2月底止可收繳之

數額30元，認列為本年度收入，未能於2月底前收繳

者70元，為遞延收入。

借：應收款項 100

貸：一般性收入 30

遞延收入 70

42

會計事務各帳目整理後，其資產、負債及基金餘額各
科目結餘數，應轉入下年度各該帳目（借貸科目對轉
）。收支帳目互抵後之餘額，結轉至本期餘絀，併同

前期餘絀調整數結轉至累積餘絀。
年終調整之例示：年終收支科目餘額：一般性收入<貸餘> 

100，一般性支出<借餘> 600，前期餘絀調整數<貸餘>100
收支餘額結轉至本期餘絀：
借：一般性收入<貸餘> 100

本期餘絀<借餘> 500

貸：一般性支出<借餘> 600

本期餘絀，併同前期餘絀調整數結轉至累積餘絀：
借：前期餘絀調整數<貸餘>100

累積餘絀<借餘>400
貸：本期餘絀<借餘>500

第7章 會計事務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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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會計事務處理程序之主要特徵：
由業務單位自行控管預算，在GBA系統採就源輸
入方式登打資料。
會計及有關單位在系統作複核等後續作業。

作業e化之緣由：
引進企業e化作法，替代人工填製資料，免除重
複登打作業。
相關單位可直接在系統填表、審核，提高資料
正確性，並可縮短作業時間，提升行政效率。
業務單位可隨時利用系統，查閱有無經費可資
運用，提高用錢之自主性，有利業務推動。
配合政府電子化政策趨勢。

第7章 會計事務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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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事務處理流程圖：
預算成立之處理

預算分配之處理

稅課以外收入之處理(含涉及資本資產報廢)

動支經費(無需專案簽准者)之處理

動支經費(專案簽准但無需簽約者)之處理

動支經費(專案簽准並需簽約者)之處理(含購置

財產)

普通資本資產折舊或攤銷之處理

第7章 會計事務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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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會制度79、準#9§4、準#9§5)

1.預算之成立

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預算完成法定程序

登載法定預算

於傳票核章

列印原始憑證黏
存單、轉帳傳票

於傳票核章

借：本期餘絀
貸：預計一般性支出

預計其他財務用途

登載收入、支出明細分
類帳(預算數欄)

依施政計畫
提出預算需求

追加（減）預算、
動支統籌科目、預
備金或經費流用，
亦依此程序辦理。

46

(普會制度79、準#9§4、準#9§5)

修正分配預算，亦
依此程序辦理。

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分配預算核定數

於傳票核章

按月列印原始憑
證黏存單、傳票

於傳票核章

彙整報核 核章

主計處

核定
依業務計畫進度
擬定分配預算

借：預計一般性支出
預計其他財務用途

貸：一般性支出分配數
其他財務用途分配數

登載收入、支出明細分
類帳(分配預算數欄)

2.預算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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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國庫往來-收項
貸：一般性收入

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原始憑證貼於黏
存單

核章

依代庫機構
已繳之繳款書或
其他原始憑證

GBA登入收入項目
金額等資料

列印原始憑證黏
存單

出納單位

複核其繳款書或
其他原始憑證
無誤並核章

核章

GBA複核無誤後

列印傳票

傳票附同已黏貼原
始憑證之黏存單

核章

複核會計科目及
金額正確

登載：收入明
細分類帳

3.稅課以外收入－委託代庫
3-1代收並代繳庫者 (普會制度86、準#3§12)

48

如
：
交
通
罰
鍰 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原始憑證貼於黏
存單

核章

依代庫之
存入專戶通知或
其他原始憑證

GBA登入收入
項目金額等資料

列印原始憑證黏
存單

出納單位

複核存入專戶資料
並列印繳款書
核對無誤並核章

核章

GBA複核無誤後

列印傳票

傳票附同已黏貼原
始憑證之黏存單

核章

複核會計科目及
金額正確

1.存機關專戶：
借：專戶存款
貸：一般性收入

2.提出繳庫：
借：國庫往來-收項
貸：專戶存款

登載：收入明
細分類帳

繳庫並核章

3-2代收代存專戶，機關自行繳庫者(普會制度86、準#3§12)

3.稅課以外收入－委託代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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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規
費
收
入

49

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原始憑證貼於黏
存單

核章

依出納單位
開立之收據報核聯
或其他原始憑證

GBA登入收入項目
金額等資料

列印原始憑證黏
存單

出納單位

1.可立即繳庫款：列
印繳款書(或依制
度116-2繳庫)，
黏貼黏存單。

2.無法立即兌現繳庫
款項(如非即期支
票)，送存機關專
戶，相關證明黏
於黏存單。俟兌
現時依繳庫程序
辦理。

核章

GBA複核無誤後

列印傳票

傳票附同已黏貼原
始憑證之黏存單

核章

複核會計科目及
金額正確

繳庫、送存專戶並
核章

借：國庫往來-收項
各機關現金

貸：一般性收入
借：專戶存款
貸：一般性收入

借：國庫往來-收項
貸：專戶存款

財產
報廢

如係報
廢財產

登載：收入明細
分類帳

解繳後：繳款書及送存
專戶證明，黏貼於業務
單位所送之黏存單

3.稅課以外收入－自行收納者
(普會制度86、116-2、準#3§12)

50

涉及處分普通資本
資產(財產報廢) 

財產管理單位

列印並黏貼：
原始憑證黏存單
財產減損單

核章

連同收支原始憑證
黏存單

奉准報廢時，GBA
登入資本資產資料

財產使用單位 機關長官

GBA系統複核

會計單位

核章

接到
財產管理單位
所送黏存單 列印轉帳傳票

並複核科目金額
(如有收支，並印付
款憑單及收入傳票)

核章

核章

GBA系統複核

轉帳傳票等
附同黏存單

有無收支

有

無

1.普通資本資產帳：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本資產
借：累計折舊
貸：固定資產

2. 有支出，無收入：
借：一般性支出
貸：國庫往來-付項

3.有收入，無支出：
借：國庫往來-收項
貸：其他財務來源

4.收支皆有，收入先沖支出：
借：國庫往來-付項
貸：一般性支出
如收支在不同年度，則改為：
借：國庫往來-收項
貸：前期餘絀調整數

財產
報廢

登載：普通資本資產帳
收入、支出明細分類帳

(普會制度95-99、準#3§15、準#6§13)

3.稅課以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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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證明文件貼於黏
存單

核章

1.預估年度結束日
(次年2月底止)可
收取及無法收取
之數額

2.將調整數登入
GBA

列印原始憑證黏
存單

核章

GBA系統複核

列印傳票

傳票附同已黏貼原
始憑證之黏存單

核章

複核會計科目及
金額正確

相符?
否

是

1. 查明應收款項：
借：應收款項
貸：一般性收入

遞延收入
備抵呆帳

2.遞延轉列收入：
借：遞延收入
貸：一般性收入

3.備抵呆帳增加：
借：一般性收入

遞延收入
貸：備抵呆帳

登載：收入明
細分類帳

依
準
則
2-

3
及

3-

12
：
年
度
終

了
兩
個
月
內
可
收
取
供
運
用
之
資

源
，
為
具
可
用
性
，

認
列
收
入
。

(普會制度86、準#2§3、準#2§12、準#3§10、準#3§12)

3.稅課以外收入－年終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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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動支經費流程圖說明

依制度80-83條之規定，按業務單位應否登載「支
出預算控制備查簿」之會簽數及簽約數，其動支

經費程序，分為三種：
無需專案簽准者：逕行造冊或檢據黏貼核章後，即編
製付款憑單支付。會簽數、簽約數均不登載。
專案簽准但無需簽約者：需經專案簽准(只需登載會簽
數)，並檢據黏貼核章後，才能據以編製付款憑單支
付。
專案簽准並需簽約者：簽約前，需經專案簽准(需登載
會簽數)；俟簽約後，按簽約金額登載簽約數，並同時
註銷原登載之會簽數。

會簽數 簽約數 控制
淨額增加 減少 增加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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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核章

GBA系統複核

相符?

核章

是否

依原始憑證
登入支出資料

列印並黏貼：原
始憑證黏存單

退回更正

列印付款憑單

憑單附同黏存單

核章

出納單位

送支付處

出納執行後

借：一般性支出

貸：國庫往來－付項

足敷?

辦理
經費流用
動預備金
修改分配 是

否

因無專簽，故無需登載
支出預算控制備查簿

登載：支出(或暫
付款)明細分類帳

GBA系統查明
預算數或分
配數餘額

支
出
預
算
控
制
，
以
業

務
計
畫
、
工
作
計
畫
及

必
要
之
分
支
計
畫
為
主

(

以
下
同)

如
：
支
付
薪
資

(普會制度80、84、87-90、準#4§3、準#4§5)

4.動支經費－無需專案簽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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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契約關係，
僅作預算控制。
2.不列印傳票(即
不作借：支出保
留數，貸：支出
保留數準備)

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在簽案核章

GBA系統複核

足敷?

簽辦

GBA登入預算控制
備查簿(會簽數)

簽案註記預算控
存案號

辦理
經費流用
動預備金
修改分配

相符?

在簽案核章

是否

是

否

不列印
黏存單

動支
經費

GBA系統查明
預算數或分配

數餘額

修正?
有

無採同一案號，
俾利資料傳遞

如
：
簽
辦
研
討
會(

自
行
辦
理)

4-1會簽(普會制度80、81、準#4§3、準#4§5)

4.動支經費－專案簽准但無需簽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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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核章

GBA系統複核

原始憑證貼於
黏存單

相符?

核章

是
否依原始憑證

登入支出資料
並註銷會簽數

列印原始憑證
黏存單

退回更正

列印：付款憑單
或轉帳憑單

憑單附同黏存單

核章

出納單位

送支付處

出納執行後

借：一般性支出
貸：國庫往來－付項

登載：支出(或暫
付款)明細分類帳

動支
經費

因會簽不作支出保留，故此時
亦無需作「借：支出保留數準
備，貸：支出保留數」之傳票

4-2付款(普會制度83、87-90、準#4§3、準#4§5)

4.動支經費－專案簽准但無需簽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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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簽數之增減：會簽數之增減：僅作預算控制，不作支出保留，不印黏存單及傳票

註1：可支用分配數餘額=分配累計數-實支數-暫付數

註2：可支用預算數餘額=預算數-實支數-控制淨額
(控制淨額：僅實支時，才會減少；暫付時，則不影響)

支出預算控制備查簿

業務計畫：A11 
工作計畫：A1102  
分支計畫：A110201  
可支用分配數餘額：100
可支用預算數餘額：350

原預算數：900      分配累計數：700
經費流用： 實支累計數：400
動預備金： 暫付累計數：200

單位：新台幣元

日 期
案號 案由 摘要

會簽數 簽約數 控制淨額
A-B+C-D月 日 增加[A] 減少[B] 增加[C] 減少[D]

4 1 001 XXX XXX 150 150

4 6 001 XXX XXX 150 0

(普會制度81、83)

4.動支經費－專案簽准但無需簽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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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簽
約
購
置
車
輛
或
興
建
大
樓

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在簽案核章

GBA系統複核

足敷?

簽辦

GBA登入預算控制
備查簿(會簽數)

簽案註記預算控
存案號

辦理
經費流用
動預備金
修改分配

相符?

在簽案核章

是否

是

否

不列印
黏存單

採購
簽約

GBA系統查
明預算數或
分配數餘額

修正?
有

無簽約前，通
常均需簽准

1.尚未簽約，僅作
預算控制。

2.不列印傳票(即
不作借：支出保
留數，貸：支出
保留數準備)

4.動支經費－專案簽准並簽約者
4-A會簽(普會制度80、81、準#4§3、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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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核章

GBA系統複核案號
及登載資料

契約副本附於
黏存單

相符?

核章

是否
GBA登入預算控制備
查簿(簽約數)並註

銷原會簽數

列印原始憑證
黏存單

更正處理

列印傳票

傳票附同黏存單

核章

複核會計科目及金
額正確

相符?
是

否

登載簽約數時，原會
簽數應全部沖減之。

此時(簽約後)才作：
借：支出保留數
貸：支出保留數準備

採購
簽約

登載：支出保留
明細分類帳

驗收
付款

4-B簽約(普會制度82、83、準#4§3、準#4§3、準#4§5)

4.動支經費－專案簽准並簽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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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核章

GBA系統複核

原始憑證貼於黏
存單

相符?

核章

是
否依原始憑證

登入支出資料
並註銷簽約數

列印原始憑證黏
存單

退回更正

列印付款憑單或
轉帳傳票

憑單附同黏存單

核章

出納單位

付款憑單
送支付處

出納執行後

動支經費：
借：一般性支出
貸：國庫往來－付項

登載：支出(或暫付款)
、支出保留(減少)明細分類帳

驗收
付款

如係購置財產 一次驗收
或分次付款

註銷簽約數
借：支出保留數準備
貸：支出保留數

應同時做

4-C付款(普會制度83、87-90、準#9§6)

4.動支經費－專案簽准並簽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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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簽約：(1)登載簽約數，會簽數應全部沖減之 (2)列印黏存單
(3)列印傳票。(借：支出保留數，貸：支出保留數準備)

2.動支：(1) 註銷簽約數(2)列印黏存單(3)列印傳票(上述分錄對沖)

支出預算控制備查簿

業務計畫：A11 
工作計畫：A1102  
分支計畫：A110201  
可支用分配數餘額：100
可支用預算數餘額：350(4/1)；370(4/6)

原預算數：900      分配累計數：700
經費流用： 實支累計數：400
動預備金： 暫付累計數：200

日 期
案號 案由 摘要

會簽數 簽約數 控制淨額
A-B+C-D月 日 增加[A] 減少[B] 增加[C] 減少[D]

4 1 001 XXX XXX 150 150

4 6 001 XXX XXX 150 130 130

4 12 001 XXX XXX 130 0

註1：可支用分配數餘額=分配累計數-實支數-暫付數
註2：可支用預算數餘額=預算數-實支數-控制淨額

(控制淨額：僅實支時，才會減少；暫付時，則不影響)

4.動支經費－專案簽准並簽約者
( 普會制度83、P96註23、準#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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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管理單位(或權責單位)

驗收合格

系統登入資本資產名稱、型式、單位、數量、
單價、總價、存置地點、編號及使用年限

每次估驗
付款

最後完工驗
收合格付款

登載於「購建中固
定資產」科目或其
他適當科目

1.按總額登載於相關資產
科目。

2.同時將「購建中固定資
產」科目之累計數轉銷

列印：
財產增加單

列印原始憑證黏
存單(財產)

核章

送

財產使用單位

原始憑證
黏存單(支出)

連同

一次
驗收

分次
付款

財產
複核

不列印
財產增
加單

( 普會制度95-96、準#4§10、準#6§4)

4.動支經費－專案簽准並簽約者(購置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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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長官會計單位

核章

列印轉帳傳票
並複核科目金額

核章

GBA系統複核

轉帳傳票
附同黏存單

財產使用單位

GBA系統複核

接到財產管理單
位所送黏存單

核章

財產
複核

登載：
普通資本資產帳

借：固定資產-xx
購建中固定
資產

貸：淨資產-投資
於資本資產

「購建中固定資
產」不印財產增加
單，但要入帳

最後完工驗收合格付款時：
借：固定資產-xx

貸：購建中固定資產

( 普會制度97-99、準#4§10、準#6§4)

4.動支經費－專案簽准並簽約者(購置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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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管理單位 機關長官

計算當年度
折舊或攤銷數

會計單位

核章

列印：轉帳傳票

核章
列印：資本資產之折

舊或攤銷清單

將折舊數
登載GBA系統

列印
原始憑證黏存單

折舊清單貼於黏存單

傳票附同黏存單

制度102：本制度實施前，應計提之累計折舊或
攤銷數額之補提，亦依此流程。

1.年度終了時
2.處分資產時

登載：
普通資本資產帳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本資產
貸：累計折舊

除土地、傳承資產及非消耗性收藏品，不予提
列折舊外，其餘均應提列折舊。

借：淨資產-投資於資本資產
貸：無形資產

附
註

( 普會制度101-102、準#6§10、準#7§8)

5.普通資本資產折舊或攤銷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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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處理會計事務：

輸入電腦處理之會計資料，應根據合法之

原始憑證為之。

規劃設計電腦處理會計資料時應注意工作

之連貫性….各項目間對同一事務之編號

應求一致。

資訊單位對會計資料負保密之責任，除合

於相關規定，非經簽准不得對外提供。

第7章 會計事務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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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處理會計事務：
凡在電腦處理過程中，列入電腦之數字與原輸
入憑證不符時，應依中央主計機關訂定之各機
關採用機器處理會計資料或貯存體之錯誤更正
要點規定予以更正。如該項錯誤已列印報表影
響結數時，應由會計單位依據上開要點規定編
製傳票更正之。
各機關負責資料之輸入或查詢者，應經其主管
人員核准，建立使用帳戶及安全密碼，方可使
用電腦處理會計資料；並視實際需要，定期或
不定期加以更新安全密碼，當職務變更時應立
即銷除其安全密碼。

第7章 會計事務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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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處理會計事務：

會計單位對於電腦處理產生之會計資料或報

表，應負責與原輸入之憑證資料加以核對，

並與其相關表件作關聯性之複核。

使用電腦處理會計資料，以使用中央主計機

關開發之會計資訊系統為原則，但有特殊需

要報經中央主計機關核准同意者不在此限。

第7章 會計事務處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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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會計檔案之管理

會計檔案包括會計憑證、會計簿籍、會計報
告、電腦處理會計資料之儲存體及處理手冊及
其他相關會計檔案。
會計檔案，於總決算公布或令行日或公告日
後，應由主辦會計人員移交所在機關管理檔案
人員保管之，但使用電腦處理會計資料所用之
儲存體，另行依相關規定處理之。（會計法109）

會計單位移交管理檔案人員保管之會計檔案，
保管人員應依會計單位移交時之會計檔案分
類、編號與順序，依會計法規定之保存期限，
妥善加以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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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執行職務需要調閱會計憑證，應經主辦會計
人員之同意及機關長官之核可，閱畢退還時，應
當面檢閱。非經主辦會計人員同意，不得拆訂，
如同意拆訂，應將經過情形及增減單據、張數與
號數，以書面敘明，並於重訂時，附於首頁。
存有會計資料之儲存體，應標明所存資料項目名
稱、年度（起訖期間），列冊保管備查，其處理
手冊亦應加以保管。
為維持電腦會計資料檔案之安全性及完整性，重
要會計資料均應建立備份檔案，將正式檔及備用
檔分置兩地保存，並定期更新。

第8章 會計檔案之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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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有電腦設備汰渙或軟體版本更迭時，應將電
腦會計資料檔案轉換為新設備或軟體可相容或
可讀取之檔案儲存，以確保儲存體內之會計資
料於法定保存期限內可以使用。
會計檔案之保存年限應依會計法之規定辦理，
屆滿保存年限，如需銷毀時，除尚涉有債權、
債務外，應經該管上級機關同意後，並徴得該
管審計機關之同意，始得銷毀。（會計法83）

會計檔案遇有遺失、損毀等情事，保管人員應
陳報機關主辦會計人員及機關長官，並由該機
關轉陳該級政府該管最上級機關審核後轉報該
管審計機關核處。（會計法109）

第8章 會計檔案之管理

叁、建置新制度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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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新制度專區

行政院主計總處為期政府新會計制度之推動
及試辦作業順遂，目前於ｅ－ＢＡＳ全國主
計網開發建置「新會計制度專區－普通基金
新會計制度及資訊作業系統知識網」，透過
該專區公告相關最新消息、法規規定、教
材、教育訓練課程、Ｑ＆Ａ及意見交流等，
期各主計同仁能充分運用，俾加速瞭解新制
度各項作業規定。

肆、未來努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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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努力重點

持續加強教育訓練，
提升同仁專業智能

做好規劃準備工作，
俾利新制度之試辦及實施

檢視制度周延性，
確認系統設計簡便完整

共同努力達成政府會計革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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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努力達成政府會計革新目標

各機關

加強教育訓練並宣導

新制度作法及實施效益

事先做好規劃準備工作

研修會計制度及系統

主計總處

完成制度審核及總

會計編製作業要點

成立工作小組推動
試辦工作並檢視修正
會計規範及制度

視需要簽報院長

核定新制度之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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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規劃準備工作，俾利新制度之試辦及實施

會同所屬機關成立工作小組並積極展開各項
先期準備作業，包括擬訂具體推動時程表、
準備資訊設備、配合全面試辦
及實施期程妥適配置人力等，
並按預定實施項目及時程，
設定查核點予以控管辦理。

主
管
機
關

隨時協助解決試辦機關發生之問題

適時評估檢討制度及系統之周延性

依試辦狀況評估整體新會計制度正式實施日期

主
計
總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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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時代在進步，我國民間財務會計及國際政府

會計亦發展迅速，為期我國政府會計作業水

準及品質得以提升，行政院主計總處將不斷

再致力於我國政府會計法規、公報及相關會

計制度、資訊系統之設計、改革作業，並將

積極推動落實執行，俾達到國際化之目標，

以及提升政府行政效率。


